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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

[2019]1号）的相关要求，为贯彻落实《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

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节水产业的指导意见》（发改环

资〔2024〕898号）《节水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30年）》（工

信部联节〔2025〕234号）等相关政策，加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水利业务中的

深度应用，制修订智慧水务产业发展亟需的共性关键标准迫在眉睫，在此背

景下，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归口，由深圳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牵

头制定团体标准《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二）制定背景

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是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及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覆盖水源、水厂、管网、排水、

污水处理及用户终端的全方位智能化监管体系。我国许多水务企业仍面临传

统管理模式带来的严峻挑战，已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依赖人工

巡检、定期抄表，数据更新周期长，导致设备故障、管网漏损、水质异常等

问题发现严重延迟。水厂加药、曝气、泵站调度等核心生产环节高度依赖人

工经验，精细化程度低，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我国城市供水管网平

均漏损率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年损失水量惊人。水务管理在社会运行中

占据重要位置，作为智慧水务体系核心的远程监控系统，其性能直接决定了

水务系统的运行效率。

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系统全面采集水务系统的各项参

数，包括水质状况、水位高度、水流速度、管网压力等，通过这些参数可掌

握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实时监控系统可通过直观界面展示水质、水位、流

量、水压等数据及设备状态。

水利部已连续出台《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

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水利业务中的深度应用。

制定《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要求》标准，旨在为系统

设计、建设和验收提供权威技术依据，通过将AI应用能力进行标准化，可以



引导行业技术竞争从同质化转向高阶智能化，真正释放AI技术潜力，提升行

业整体效能，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起草人员及单位情况

本标准由深圳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

利科学研究院等。各单位分工见下表：

表1 标准执笔起草单位分工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起草人 分工

1
深圳环境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林峰

负责标准的总体策划、框架设计与技

术路线制定；

牵头协调各参编单位的工作进度与技

术分歧；

组织标准的征求意见、审查与修改完

善工作

2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诚

参与标准总体框架、技术路线与核心

条款的研讨论证；

负责标准对应章节的内容起草、技术

校核与修订完善；

提供相关领域的行业实践经验、技术

数据与应用案例支撑

3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

学研究院
罗朝林

参与标准总体技术路线、核心技术指

标的研讨与论证；

负责标准相关技术章节的条款起草、

数据验证与内容修订；

提供行业技术研究成果、规范依据与

技术论证支撑

4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
余桂生

负责标准对应章节的条款起草、内容

校核与修订工作；

提供相关领域的工程实践案例、应用

数据与现场验证支撑；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研讨、内

容优化与修改完善工作

5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

责任公司

何欣航

张浩 负责标准中运行管理、工程应用相关



章节的条款起草与内容修订；

提供行业工程运行管理的实践经验、

应用数据与场景验证支撑；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研讨、内

容优化与修改完善工作

6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玺

负责标准系统功能与性能要求章节的

条款起草、内容校核与修订完善；

提供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成果、系统

应用案例与技术参数支撑；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研讨、技

术校核与修改优化工作

7
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
袁杰

负责标准中信息化、智能化相关章节

的条款起草、内容校核与修订工作；

提供软件系统、智能化应用的研发成

果与实践案例支撑；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评审、内

容优化与修改完善工作

8
中研标科（北京）标准化

技术有限公司

马林

肖存存

陈文辉

霍海雄

负责标准的格式规范审查与标准化符

合性把关；

参与标准框架与条款的标准化适配调

整；

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配套的编制说

明；

协助开展标准征求意见相关的流程对

接与协调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前期准备阶段

（1）标准研制阶段

开展行业调研，分析现有标准空白、技术瓶颈及市场需求，明确拟研制

标准的必要性与应用场景；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专利及实践案例，初

步确定标准核心技术指标和范围；组织业内专家、企业代表研讨，评估标准

研制可行性，包括技术成熟度、实施成本及预期效益，最终形成立项建议书，

为后续立项申报提供依据。



（2）标准立项阶段

明确立项的目的和意义，编写项目立项申请书，概述人工智能（AI）智

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的背景、现状及其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2026 年 2 月 3 日，中国生产力学会发布了《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

程监控系统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标准计划下达后，成立标准工作组，由牵头单位负责，在标准编写过程

中按需补充有关单位和人员。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制定工作计划，分工负责

标准内容大纲制定、资料收集分析、技术参数的确定、标准条款的编写、意

见收集整理、标准化格式、国内外相关技术与标准资料翻译研究以及企业生

产实践等工作。

2 标准起草阶段

起草组收集、整理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为本文件的编制提

供参考，并通过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实际业务情况。在标准编制工程中，工

作组收集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资料：

(1)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2) GB/T 658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3) GB/T 936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4) GB/T 13729 远动终端设备

(5)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

度试验

(6)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3部分：射

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7) GB/T 20273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8) GB/T 2098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9) GB/T 22080 网络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10)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11)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

术要求

(12)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



控制技术要求

(13) GB/T 28827.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

要求

(14) GB/T 36344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15) GB/T 3662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

(16) GB/T 379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存储安全技术要求

(17) GB/T 38674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安全编程指南

(18) CJ/T 454 城镇供水水量计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

(19) DA/T 56 档案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规范

(20) GB/T 32063 城镇供水服务

(21) CJ/T 252 城镇排水水质水量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22) CJJ 92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23)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24) HJ/T 96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25) HJ/T 97 电导率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26) HJ/T 98 浊度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27) HJ/T 99 溶解氧（DO）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28) HJ/T 10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29) HJ 377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

求及检测方法

2026年4月，工作组在充分调研国内外技术和标准现状基础上，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

2020）的相关要求，形成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阶段

2026年4月，工作组形成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

4 技术审查阶段

拟于2026年7月，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并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召开审

查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制定基本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制定团体标

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

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并应当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验、

论证；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

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

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

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的精神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写，紧密结合工程任务实践，注重标准的广泛适

用性、可操作性和协调规范性。

1 广泛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相关行业领域对应产品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使用和

维护管理等全流程环节，可满足不同规模市场主体的实际应用需求。

本标准编制充分契合行业产业升级与技术发展趋势，可根据行业发展与

市场实际需求进行动态修订完善，保障标准的长期适用性与普适性。

2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以“指导实操落地”为核心导向，针对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

远程监控系统制定可落地、可执行的技术规范，避免空泛的理论化表述，确

保使用者可直接依据本标准完成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的规

划、设计、建设、运行使用和维护管理全流程工作。

编制过程中充分考量使用人员的知识水平与实操习惯，避免使用生僻晦

涩的专业术语，配套可视化指引工具，有效降低文件的理解与执行门槛。

3 协调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协调性、规范性优先”原则，在术语定义、技术口径

等方面与现行国家通用基础标准保持一致，确保与上下游产业链相关标准、

配套领域现行标准的有效衔接与协调统一。

本标准内部章节编排遵循标准化通用逻辑链条，即“系统架构—一般要

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运行与维护要求”，各章节内容相互



对应、逻辑连贯，无矛盾、重复等问题。术语定义清晰明确，无歧义、多义

等不规范表述。

（二）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本标准研究采用文献搜集、行业调研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在编制过程中

结合了实际过程中的相关指标并把相关要求纳入本标准中，使标准内容及指

标更加符合实际运用。

本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图1 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化对象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是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规定了

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的系统架构、一般要求、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安全要求和运行与维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智能（AI）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的规划、设计、建

设、运行使用和维护管理。

（二）标准正文结构

标准共分9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范围；第二部分：规范性引

用文件；第三部分：术语和定义；第四部分：系统架构；第五部分：一般要

求；第六部分：功能要求；第七部分：性能要求；第八部分：安全要求；第

九部分：运行与维护要求。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标准章节内容框架

章节（部分） 节 主要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系统架构

5 一般要求

5.1 环境要求

5.2 硬件要求

5.3 软件要求

5.4 电源要求

5.5 网络要求

6 功能要求

6.1 AI异常检测功能

6.2 AI预警与隐患预判功能

6.3 AI智能调度功能

6.4 数据采集与处理功能

6.5 通信传输功能

6.6 控制操作功能

6.7 运维管理功能

7 性能要求

7.1 感知设备性能



7.2 通信传输性能

7.3 平台实时处理性能

7.4 AI算法性能

7.5 系统可靠性性能

8 安全要求

8.1 物理安全

8.2 网络安全

8.3 数据安全

8.4 应用安全

9 运行与维护要求

8.1 系统运维

8.2 故障处理

8.3 档案管理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发现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遵循了现行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面向城镇供水运营企业、排水与污水处理运营单位、水

务管理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集成商、智能传感与通

信设备研发生产企业、市政工程设计院、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第三方检测

认证与运维服务机构等产业链相关方推广贯彻，旨在规范人工智能智慧水务

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建设与运维全流程，统一数据采集、通信传输、AI分

析、远程控制与安全防护的核心技术指标，提升水务系统远程管控能力、智

能预警水平与运行安全可靠性。

本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将推动行业形成智慧水务远程监控系统的统一技

术共识，规范感知层、通信层、平台层、AI应用层核心模块的研发与建设标

准。破除因设备协议不兼容、数据格式不统一、AI算法无规范导致的跨系统

数据孤岛、建设质量参差不齐、运维流程不规范等问题，降低系统建设、集

成与协同运维成本，为水务行业全域远程监控体系建设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同时，通过统一系统感知性能、通信性能、AI算法性能与全链路安全要求，

保障水务全场景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传输的连续性与处理的实时性，支撑AI

水质异常识别、管网漏损预判、智能调度、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核心智慧功能

落地，提升水务系统主动防控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在保障供水安全、排水稳

定达标前提下，实现节能降耗与降本增效。此外，本文件将引导低功耗智能

传感、多模态AI分析、边缘计算、加密通信等核心技术在水务领域的规模化

应用，完善智慧水务远程监控产业链与技术生态，为后续行业标准、国家标

准制定及工程验收、合规监管奠定技术基础，推动水务行业向数字化、智能

化、无人化、安全可控方向高质量发展。

九、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序号
	单位
	起草人
	分工
	1
	负责标准的总体策划、框架设计与技术路线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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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评审、内容优化与修改完善工作
	8
	负责标准的格式规范审查与标准化符合性把关；
	参与标准框架与条款的标准化适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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